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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論
公
公
併
、
私
私
併
或
公
私
併
，
﹁
都
是
學
校
為
了

結
合
彼
此
長
處
，
雙
贏
聯
手
追
求
更
高
的
價
值
，
﹂
中

華
民
國
國
立
大
學
校
院
協
會
理
事
長
，
同
時
也
是
清
華
大
學
校

長
的
賀
陳
弘
指
出
。
他
認
為
，
隨
著
知
識
疆
界
模
糊
化
，
大
學

整
併
是
提
高
整
體
高
教
競
爭
力
的
手
段
之
一
，
同
時
也
必
須
跳

出
傳
統
思
維
，
以
更
有
創
意
的
方
式
回
應
這
樣
的
需
求
。

國
內
高
教
圈
因
為
少
子
化
及
廣
設
大
學
，
出
現
招
生
及
資
源

分
配
的
隱
憂
。
於
是
教
育
部
從
一
九
九
九
年
開
始
推
動
﹁
地
區

性
國
立
大
學
校
院
整
併
試
辦
計
畫
﹂
，
希
望
讓
﹁
公
公
併
﹂
成

為
解
方
之
一
。
一
直
到
二
○
一
二
年
，
依
據
大
學
法
修
正
案
擬

定
了
﹁
國
立
大
學
合
併
推
動
辦
法
﹂
之
後
，
包
括
屏
東
大
學
、

清
華
大
學
及
高
雄
科
技
大
學
等
學
校
，
分
別
用
﹁
新
設
﹂
或
﹁
存

續
﹂
的
方
式
完
成
合
併
，
擴
大
學
校
規
模
、
建
立
領
域
間
的
互

補
性
及
提
升
競
爭
力
。

雖
然
相
對
於
近
期
討
論
得
非
常
熱
烈
的
國
立
大
學
與
私
立
大

學
合
併
議
題
，
國
立
大
學
之
間
的
整
併
，
在
制
度
及
法
令
面
上

的
挑
戰
較
少
，
然
而
各
校
都
有
自
己
獨
特
的
文
化
，
因
此
合
併

的
過
程
中
，
將
會
面
臨
不
短
的
陣
痛
期
、
過
渡
期
和
緩
衝
期
，

也
需
要
持
續
多
方
溝
通
、
凝
聚
共
識
。

不
論
是
學
校
定
位
、
老
師
們
教
學
及
研
究
的
比
例
、
各
領

域
資
源
分
配
、
教
職
員
彈
性
薪
資
、
甚
至
地
理
位
置
、
合
併

後
的
效
益
等
，
每
一
個
問
題
都
要
尋
找
解
答
，
每
一
個
環
節

都
可
能
形
成
合
併
的
阻
力
，
﹁
公
公
併
也
沒
有
大
家
想
像
中

容
易
！
﹂
中
華
民
國
國
立
大
學
校
院
協
會
理
事
長
，
同
時
也

是
清
華
大
學
校
長
的
賀
陳
弘
指
出
。
例
如
經
過
多
次
討
論
，

高
雄
大
學
已
經
在
校
內
形
成
共
識
、
希
望
與
中
山
大
學
合
併
，

然
而
中
山
大
學
校
內
反
對
聲
浪
過
大
，
導
致
目
前
為
止
仍
然

沒
有
進
展
。

創
造
不
同
的
火
花

﹁
臺
灣
高
等
教
育
目
前
正
面
臨
極
大
的
挑
戰
，
我
們
需
要
更

有
創
意
的
回
應
方
式
，
﹂
賀
陳
弘
對
於
公
立
大
學
和
私
立
大
學

整
併
抱
持
著
樂
觀
其
成
的
態
度
。
﹁
也
許
多
數
人
認
為
私
立
大

學
的
生
存
危
機
比
較
嚴
重
，
但
因
為
少
子
化
、
經
濟
型
態
及
社

專
題
報
導

打
破
疆
界
，
為
大
學
加
入
轉
變
的
火
花

賀
陳
弘─

─

國
立
大
學
校
院
協
會
理
事
長
、
清
華
大
學
校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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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結
構
改
變
等
種
種
原
因
，
連
國
立
大
學
也
面
臨
了
優
秀
學
生

和
老
師
的
延
攬
及
留
才
問
題
。
﹂

此
外
，
大
部
分
學
校
擅
長
的
領
域
有
局
限
性
，
可
能
專
攻
科

技
、
藝
術
、
法
商
或
生
醫
等
，
跨
域
整
併
可
以
完
整
大
學
的
涵

蓋
領
域
，
滿
足
產
業
對
跨
域
人
才
的
需
求
。
以
清
華
大
學
和
新

竹
教
育
大
學
的
合
併
案
為
例
，
﹁
就
將
清
華
頂
尖
的
科
技
基
因

注
入
教
育
大
學
原
有
的
藝
術
內
涵
，
合
併
後
的
清
華
因
此
有
了

發
展
﹃
科
技
藝
術
︵TechA

rt

︶
﹄
的
可
能
性
，
﹂
賀
陳
弘
說
。

他
認
為
過
去
大
家
談
到
﹁
公
私
併
﹂
，
想
到
的
不
是
私
校
把

學
校
捐
給
國
家
、
徹
底
公
有
化
，
就
是
讓
國
立
大
學
法
人
化
，

﹁
但
這
兩
者
體
制
、
法
源
都
不
同
，
為
什
麼
不
跳
脫
這
樣
的
思

維
，
就
現
有
法
律
基
礎
加
添
一
點
薪
火
，
激
發
出
更
強
烈
的
火

花
呢
？
﹂

賀
陳
弘
舉
教
育
部
﹁
國
家
重
點
領
域
產
學
合
作
及
人
才
培

育
創
新
條
例
﹂
為
例
，
將
私
立
學
校
的
部
份
機
構
或
即
將
退
場

的
私
立
大
學
，
以
單
獨
法
人
的
地
位
附
屬
於
公
立
大
學
，
﹁
以

公
立
大
學
的
穩
定
聲
譽
結
合
私
立
大
學
的
事
業
性
格
、
經
營
特

質
，
甚
至
讓
即
將
倒
閉
的
私
立
大
學
有
了
新
的
轉
機
，
也
是
另

一
種
﹃
公
私
併
﹄
的
思
維
。
﹂

在
解
決
﹁
公
私
併
﹂
適
法
性
的
問
題
之
前
，
目
前
高
教
圈
已

掀
起
一
股
跨
校
、
跨
域
合
作
的
風
潮
。
不
論
是
清
華
和
臺
北
醫

學
大
學
的
醫
師
人
才
培
育
合
作
計
畫
，
或
是
由
臺
北
大
學
、
臺

北
科
技
大
學
、
臺
北
醫
學
大
學
及
海
洋
大
學
等
異
質
性
高
的
四

所
大
學
共
組
之
高
等
教
育
聯
盟
，
都
借
重
了
每
個
學
校
擅
長
的

領
域
，
以
交
換
生
或
合
聘
教
師
、
相
互
承
認
學
分
、
跨
校
雙
主

修
、
輔
系
等
方
式
合
作
，
也
同
時
拉
高
聯
盟
成
員
的
世
界
大
學

排
名
，
成
為
另
類
﹁
公
私
併
﹂
的
成
功
範
例
。

這
些
雙
贏
聯
手
的
經
驗
，
相
信
能
為
接
下
來
的
公
私
大
學
整

併
之
路
創
造
更
多
不
一
樣
的
可
能
。

資
料
照
片
：
清
華
大
學


